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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，保障学位论文质量，规范

我校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合率检测工作，根据教育部《学

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4 号）《高等学校预防与

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40 号）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

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》（教研厅〔2019〕1 号）

《华东师范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华

师〔2016〕38 号）等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位论文重合率检测仅作为检查学术不端行为的辅

助手段，不得以重合率检测结果代替导师、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、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/专业学位评定小组对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性

的把关。 

第三条  导师、培养单位及学位评定分委员会/专业学位评定

小组应加强对学生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教育，对于学位论文出

现违反学术规范行为者，应对学位申请人提出批评教育。 

第四条  硕士、博士学位申请人在完成学位论文定稿并经导

师审定同意后，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。培养单位、专业学位评定

小组或学位管理办公室组织学位论文重合率检测。学位管理办公

室负责监督管理。 

第五条  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合率检测结果，由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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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单位或专业学位评定小组向各分委员会汇报。学位论文重合率

检测结果以“去除本人文献复制比”（下文所称“文字重合率”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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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此指标）为主要参考指标，并结合其他指标综合判断。 

第六条  对不同学位论文重合率检测结果的具体处理程序 

（一）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在 5%以下者，由导师审核并决定

是否要求申请人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。培养单位决定是否组织专

家审核学位论文，并决定是否允许申请人进入答辩程序。 

（二）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在 5%（含）至 10%之间者，由培

养单位审核并决定是否要求申请人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。培养单

位决定是否组织专家审核学位论文，并决定是否允许申请人进入

答辩程序。 

（三）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在 10%（含）至 30%之间者，由学

位申请人提交情况说明，经导师审定后提交培养单位，培养单位

组织专家或提交分委员会/专业学位评定小组对学位论文进行审

核。 

1.对涉嫌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学位论文，启动学术不端调查，

调查期间暂缓进入答辩程序，结合行为性质和情节轻重，按有关

规定处理； 

2.确认重合文字虽存在学术失范行为，但学术观点不属于抄

袭、剽窃等，文字经修改，能够符合学术规范者，须至少修改三

个月后方能申请进入答辩程序； 

3.确认重合文字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，应出具情况说明，详



 

细说明学位论文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，学位申请人、导师、培养

单位负责人、分委员会主席/专业学位评定小组组长签字并加盖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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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后交学位管理办公室，申请人方能申请进入答辩程序。 

（四）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在 30%（含）至 50%之间者，暂不

能进入答辩程序，由学位申请人提交情况说明，经导师审定后提

交培养单位，培养单位将学位论文提交分委员会/专业学位评定小

组进行审核。 

1.对涉嫌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学位论文，启动学术不端调查，

调查期间暂缓进入答辩程序，结合行为性质和情节轻重，按有关

规定处理； 

2.确认重合文字虽存在学术失范行为，但学术观点不属于抄

袭、剽窃等，文字经修改，能够符合学术规范者，须至少修改半

年后方能申请进入答辩程序； 

3.确认重合文字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，应出具情况说明，详

细说明学位论文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，学位申请人、导师、培养

单位负责人、分委员会主席/专业学位评定小组组长签字并加盖公

章后交学位管理办公室，申请人方能申请进入答辩程序。 

（五）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在 50%（含）以上者，暂不能进

入答辩程序，由学位申请人提交情况说明，经导师审定后提交培

养单位，培养单位将学位论文提交分委员会/专业学位评定小组进

行审核，对涉嫌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学位论文，启动学术不端调

查，调查期间暂缓受理学位申请，结合行为性质和情节轻重，按

有关规定处理。 



 

（六）如学位论文的部分章节为先期发表的，检测时不计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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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重合率认定。 

第七条  在学位审查环节，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/专业学位评

定小组应对文字重合率在 10%（含）以上者的学位论文予以重点

讨论。 

第八条  被认定存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者，将根据教育部《学

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及学校有关规定进行相应处理。 

第九条  学校鼓励各分委员会/专业学位评定小组根据本办

法的规定，在保证学术规范的前提下，结合本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

特性，制定学位论文重合率检测结果处理细则，并报学校学位评

定委员会备案。各细则规定不得与本办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经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，

自发文之日起实施。原《华东师范大学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重合

率检测结果处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学位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